醴陵市水利局2017年部门预算和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（1） 根据醴政办发【2015】25号文件规定，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贯彻执行国家、省和市有关水利工作的法律、法规、方针及政策，拟订全市水利工作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,编制全市江河的流域综合规划、防洪规划等重大水利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。

（2） 负责全市生活、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兼顾和保障，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等。

（三）负责全市水资源的开发、利用和保护，拟订水资源保护规划,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。

（四）负责全市水旱灾害防治工作；制定全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。

（五）负责全市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；负责全市水利工程运行的安全和监管；负责全市水利行业工程质量监督。
（六）负责全市河道管理工作。 
（七）负责全市水土保持工作。

(八) 指导全市农村水利工作；组织协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；指导农村水电电气化和小水电代燃料工作。

（九）负责全市水利行业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；指导水利经济和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。

（十）负责全市水利行业的科技教育和对外合作工作。

（十一）负责全市重大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。

（十二）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。收入既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水利工程建设、水土保持、防汛抗旱等专项经费。
纳入我局2017年部门预算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：

1.市防汛办公室（3）

2.市水土保持监督站（5）

3.市水政监察大队（8）

4.官庄灌区醴陵管理所（37）

5.酒埠江灌区醴陵管理所（46）

6.市水利水电技术服务中心（10）

7.市河道管理站（3）

8.市抗旱服务队（4）

9.市望仙桥水库管理所（18）

10.市周坊水库管理所（23）

11.市雪峰山水库管理所（19）

12.市藕塘水库管理所市（17）

13.荷田水库管理所（20）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4341.17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4330.86万元；上年结转10.31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4341.17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.75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3.63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83.51万元，农林水支出4213.28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469.42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117.34万元；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44.77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95.31万元，工作性专项212万元。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871.75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 2017年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237.6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101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事业编公益性编制人员纳入财政全额预算。

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610.72万元。
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43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23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万元。会议费2万元。
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43万元比2016年43.4万元减少0.4万元。其中公务接待费减少0.2万元，原因是接待减少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0.2万元，原因是节约开支，减少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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